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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为治”与近世儒家的治道传统
任　锋

摘　要：近世儒家把握到了政治社会演变的强烈法度化特征，提出“以法为治”的典型概括。他们熟用

的“法”、“法度”等概念涵盖了礼乐政刑、纪纲法度。法被视为基于天理人情的体现公共实践理性的规则集

群，并依据文明演进经验衍生出了一套法史观，以三代之法与后世之法的张力显示出传统根基上的因承

损益机理。而基于礼与政刑的辨析，叶适等人为礼乐优先的儒家法传统强化了社会理论的阐释维度，推进

了社会秩序与政刑之治的反思。依据治人与治法的关系，近世儒家还更新了对于政治类型的理论概括，承

认“以法为治”、“以法为定”的客观性，从礼法与共治双重主体意义上强调治人的积极性，警惕“任法”模式

的偏颇。这种法度中心、礼法本位的儒家治道论，追求一种优良的法治型态，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华法系的

法治资源提供了重要视角，也有益于清理现代国人片面理解法治而产生的迷思。

关键词：“以法为治”；纪纲法度；近世儒家；治道；“任法”

现代中国的法治探索，如果不能正视传统的相关资源，注定是一场跛足的艰难跋涉。秦汉政制
结构形成以后，儒家藉由其强大的思想涵化力与对政治中心群体的养成和供给，透过应对政治传统中
由先秦儒法之争破题而持续存在的法治经验，累积形成了非常珍贵的治理智慧。这一点，在宋以降的
近世传统中尤为显著。本文即围绕此时期儒家的治道传统，来探究对我们仍有启示价值的先贤智慧。

一、“以法为治”与儒家的法概念

宋所开启的近世中国，以其诸多类现代性的文明特征，如愈加开放而平民化的社会结构、繁荣丰
富的民间经济与社会交往、士大夫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文官政治的成熟、中央集权制的细密深化，而呈
现出统治的高度法度化、规则化。这一点，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有着十分深刻的意识自觉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记载，庆历三年（１０４３）“枢密副使富弼言：‘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
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②，富弼提出的立法建议被宋仁宗采纳。
南宋儒者陈亮指出宋代现实政治具有高度法度化的特征，所谓“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
“本朝以绳墨立国，自是文法世界”。又谓君主“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而士大夫“以议论为政，以
绳墨为法”③。“格律”、“绳墨”、“文法”，成为宋代立国、治国的重要手段。整个社会成为法度繁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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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乃至“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①。“规矩准绳”代表
的法度规则成为笼罩力极强的统治纲维。他还指出“今儒者之论则曰‘古者不恃法以为治’……儒者
合于古而不便于今”②。其讲友叶适叶水心有类似概括，“夫以法为治，今世之大议论，岂可不熟讲而
详知也”，“且天下以法为治久矣”③。“以法为治”，在水心看来，已然成为宋代政治社会的“大议论”
（群体重要共识）与基本事实。陈亮、叶适代表的近世儒家往往承认这一趋势的必然性，而基于儒家
立场追求更为优良的法治。这与人们习惯上指称中国传统社会的德治、人治，殊为不同，也提醒我们
对传统政治有必要进行精准的辨析和比较。

首先，我们应当聚焦于上述法度概念的基本意涵，了解当时人在什么意义上运用这一类概念。
还以上面引用的富弼之论作为范例，他接着陈述：“……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

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
两府执守，便为成例。施于天下，咸以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划革。……其所以然者，盖法制不
立，而沦胥至此也。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门类聚，编成一
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庶几颓纲稍振，敝法渐除，此守基图救祸乱之本也。’上纳其言，故命靖等编
修，弼总领之。”④

从这一最终被仁宗接纳的立法动议来看，富弼认为，所谓“立法制”中的“法制”，含括了文献中多
次出现的“纪纲”、“法度”、“成宪”、“典故”，构成了传统“治道”、“政道”的精华，能使“万事有经”。换
言之，治道以纪纲法度为首务，如同水心所言“以法为治”，这一点颇能代表宋代的君臣共识。

宋代最具典范性的理学著述也可印证这一点。如程颐《伊川易传》论“解”卦：“既解其难而安平
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
也”⑤。“修复治道”的主要内容是“正纪纲，明法度”。程伊川曾谓：“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
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
唯此二端而已。”纪纲法度是治道赖以实现的法度规则、实现善治的“治法”。道与法是善治的两个基
本着力点，作为宋代理学经世观念的典型概括，上述两条被朱子、东莱先生收入了《近思录》“治体”
一章⑥。

上述富弼、程伊川的论述，其实代表了北宋儒家的流行观念。而这种高度自觉的法度意识在南
宋经由浙东学派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构成我们深入理解“以法为治”传统的关键资源。

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认为南宋浙东学派代表的“功利”思想而非理学才是宋代政
治思想的重心。在论述叶水心思想时，萧先生高度褒奖了此派思想的制度论价值⑦。牟宗三先生在
《政道与治道》中将明清之际黄、王、顾三先生作为传统中国政治的极限思考者，同时也指出南宋陈
亮、叶适对于三先生的引领之功，在他处也点及后二者综合构造之法度意识的重要性⑧。然而，萧、牟
二贤都未充分揭示浙东礼法治道论的整体规模和内在理路，也未意识到他们内在于宋代乃至近世儒
家政治传统的代表性意义。

南宋浙东学派自永嘉薛季宣的经制之学起，对于纪纲法度的关注就极为突出。对薛氏来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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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指向比较根本的、持久的体制原理和规则，法度是可以随时代情境调整的具体制度安排①。薛季宣
特别强调程伊川所言道与法的紧密不可分，“故须拔萃豪杰，超然远见，道揆、法守，浑为一途，蒙养本
根，源泉时出，使人心悦诚服，得之观感而化乃可为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积，又非尽智穷力所
到，故圣人难言之”②。薛的弟子陈傅良在《唐制度纪纲如何》中反驳自二程起即流行的一个理学观
点③，即三代政治纯任道，后世政治纯任法，唐代在政治道义上欠缺，或曰有法无道。陈傅良指出，这
样的观点片面强调道的作用，其实是晚周儒者面对礼崩乐坏提出的激语，后世却受此误导而轻视法
度在政治中的作用。他肯定汉唐在制度纪纲上都体现出道的精神，只是由于对三代理想政治的把握
有深浅之异，产生了政治效果的高低之别。陈傅良延续了薛季宣的问题意识，即透过法度纪纲来探
求政治中常与变、经与权之间的关联，并揭示道与法的紧密理论关联④。

叶水心承此指出“纪纲、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细也，纪纲其大也”⑤。共治、封建、郡县制、巡狩，属
于纪纲层面的重要制度，其他如选官、财政、刑律等属于次一级的法度层面。二者尤其是纪纲关系到
为国之道，立国之本，对于国势影响极重。南宋吕中受浙东学派影响，在总结宋代政治经验的《皇朝
大事记讲义》中提出“圣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为本，而其施之于政，则必有纪纲法制，截然而不可犯
……我朝治体之所以远过汉唐者，盖其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
地。”⑥宋儒治道仁义与治法纪纲的观念，在这一代表性政论中得到集中运用。

笔者曾论述陈亮思想中的法度概念，指出其内涵三个层次：在最抽象的广义层上，法泛指宇宙与
人类存在的根本规则，包含了仁义等核心价值（“夫人心之正，万世之常法也”）⑦；中观层次指礼乐、政
体、制度意义上的法度，或曰纪纲法度、纪纲法制；狭义指法家强调的刑罚、政令、术数⑧。结合程伊川
的治道、治法概念、富弼的法制概念，可以发现，宋儒主要是在中观及狭义层运用这类概念，即涵括礼
乐政刑、纪纲法度及政令刑律的规则体系，把它们作为治道的体制化保障。这是我们理解“以法为
治”时首先应明了的。

二、法的特质、法史观与秩序规则类型

宋代开启的近世儒学见证了法度意识、法度观念的高度发展，也促进了传统儒家的思想话语之
新变。以先秦儒家为例，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指出，存在“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与“导之以政，齐之
以刑”两个基本政治类型，儒家优先肯定前者同时不否弃后者。按照一般意见，孟子深化了孔学的道
德心性一面，而荀子更着重礼的系统论述。比较起来，法家更多地在政刑意义上提倡法律在国家治
理中的根本地位。至汉代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一统纪，明法度，以儒家政治精神改造秦汉政
制，而以往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者多注重经义决狱、《唐律疏议》“以礼入法”等司法刑狱方面的观
念融合⑨。

近世儒学在道、法二分的基础上，重新用法或治法的概念统合了原先儒家强调的礼乐、宪章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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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重的政刑律令，这一进展可以说具有思想范式的转型意义。如陈亮称，“夫法度不正则人极不
立，人极不立则仁义礼乐无所措，仁义礼乐无所措则圣人之用息矣”，“人道立而天下不可以无法
矣”①。这样的认知把法度提升到了基本文明规则（“人极”）的高度，并且以法度为根本来解释传统仁
义礼乐的安顿和功效。这与从人的心性道德本源来建立一套秩序理论的思孟理学进路，已大不一
样。相对程伊川的道、法二分，更强调法度的根本地位②。依据这种法度中心的秩序观，陈亮曾批评
当时儒者，或者反对关注法度，或者动辄依赖法度③。前者代表了传统的、理学包含的修身本位政治
观，认为浙东思想滑向了申韩法家一路。后者则代表了实际政治中传统儒家的困境，心性本位的政
治心智面对政治实践缺乏制度构思能力，很容易陷入对法家术数的片面依赖。浙东代表的这一进
路，恰恰是要在二者之外开拓出近世儒家理智应对政治法度的可行思路，扬弃修身本位的政治观，正
视政治社会的法度问题，同时形成对于法家的有效节制。

法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作为文明政治秩序与规则的根本或前提？这牵涉到对于法度特质的理
解，以及法度在文明史中的演成与法度在诸多秩序规则类型中的定位。

首先，陈亮、叶适最具代表性地指出了法度规则源自强烈的公共意识，被视为公共政治理性的体
现。陈亮认为，“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④。人心最容易
被各种私欲、私情诱惑牵扯，而法是人们用以约束这种私性的公共规则。这里显示出人心的双重属
性，一个是“多私”，另一个是“以法为公”的规则化能力。法度是人类应对自身私利私欲而彰显公共
精神信念的基本规则，它构成文明秩序的重要基础。陈亮强调了法度的人为正义属性，“时者天之所
为也，法者人之所为也。法立而时不能违，则人谋足以定天命”⑤。他并没有进一步挖掘其人性根基，

而倾向以这样一种基本事实作为既成的秩序基点，更关注由此确立的秩序安排。这种体现人为正义
的法度规则仍然以更深层次的天人合一为秩序框架，并未导致法度与天理天道的断裂。他并不拒绝
理学的天理概念，而且用“公理”、“公道”来指称法度，透露出天理观念经由法度载体而强化的公共特
质，较之单纯从道德伦理解释天理更具思想特色⑥。这其中也包含时人的一种“公法”意识，如叶适指
明，“盖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无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乱法不乱’为常语，此所
以难于任人而易于任法也”⑦。法度被看作公平、公共、恒常的治理规则，处于天人合一的天理秩序之
中心位置。

其次，法度在儒家的历史叙事中被作为一条中心线索，由此揭示它在文明历史演进中的功用，更
显示出法度的传统维度与经验理性。陈亮将其概括为“至公而时行”⑧，并提出“彰法度以存公道，相
时宜以立民极”⑨。依据这一原则，他追溯了三代、秦汉以来的法度演进。远古时期为法度雏形阶段，
人类处于天真未失的初民社会，本性淳朴，法度简要。政治领袖由人民根据才能和道德标准共同推
选与认可，体现出人民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的公共精神瑏瑠。到了三代，礼乐刑政等法度构成君道根本，
最高领导的产生经过了从禅让制到世袭制的过渡，走向周代宗法分封制度。相应于纷繁复杂的民
情，世袭制树立一个明确的权威中心，消弭了人们对于最高权位的种种觊觎，使政治社会免于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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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动荡。法度树立的权威及和平，符合天下公共精神的需求。在治理中，这种权威秩序要符合五
典五常等规则，以天下公利为宗旨，受到天下人公议的制约。如果统治者不能胜任，人们可以通过革
命进行置换①。家天下的法度，在精神和形式上虽不及远古时期的公共性，却适合逐渐复杂世故的民
情。“以法为公”，“相时宜以立民极”，使得“以法为治”构成一个不可回转的文明演进趋势。

陈亮的法史观显示出两个治理标准的重要权重：一个是政治精英的参与能否得到肯定和鼓励，

一个是一般民众的基本自由能否得到保障（“故一世之贤者得以展布四体以共成治功，而民之耳目手
足亦各有定而不摇也”②）。这一点在他对周秦之制的评价中很明确。在事变人情的广泛领域中，周
法透过全面而合理的规则确保了政治共同体的公共与自由，人道由此臻至完备状态，政治权威由此
获得充分坚实的保障。周代长达八百年的国祚，根基于这种理想法度。秦独取法家学说，放弃了德
治关怀，强化了法度流弊，导致权威独大，君民悬隔。以天下迎合统治者私欲，严重违背了法度的公
共精神。人道无法确立，君主的政治权威自然也难维系长久。而汉兴的意义就在于结束秦朝苛政，

建立了宽仁制度，使民众重获自由（“而天下之人得以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③。除了政治社会的权
威与和平，共治和自由是优良法治的关键指标。

法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三代之法与后世之法的区分。三代之法在典范意义上被看作法度实
现的理想形态，因此构成评价和纠治后世、儒者身处之现实法度的传统资源。对于近世儒家，三代之
法、汉唐之法与本朝祖宗之法之间的张力，及相应史观的张力，是推动法度反思与构建的重要力量。

三代之法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法，它强调法度与法治需内在于传统自身的损益发展之中。近
世儒学内部对此有不同方式的处理。如理学家就产生一种强烈的二元对立意识，强调三代之法与后
世之法的巨大差距。如程伊川所谓“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④。朱子与陈亮
辩论，认为三代天理光明，后世人欲流行，苟且仓皇，也同此意。相较而言，浙东一路的事功学者更主
张古今之间的程度差别，而非性质鸿沟。陈亮与朱子反复申辩，秦以后并非一团漆黑，其中汉唐建立
了值得肯定的功业。这个漫长时期并非依靠权谋强力维持时日，而是处于法度不完善的状态。不同
朝代根据时代情势在法度规模上也形成了各自特点。叶水心主张统纪之学，强调三代之法的统绪地
位，把尧舜圣王之法作为法度典范衡量后世之法的得失，同时提倡从法度的历史客观情势去理解其
构成，观察其变迁⑤。

在法史观背后，是儒家对于法度作为传统，作为经验累积形成之规则的思想意识，政治行动者即
使是圣人也要在传统范围内进行立法创制。这是近世儒学天理观生发的重要共识，如程颐云“圣人
随时制作，合乎风气之宜，未尝先时而开之也。若不待时，则一圣人足以尽为矣，岂待累圣继作也？

时乃事之端，圣人随时而为也”⑥，陆九渊云“世之人往往以谓凡所以经纶天下，创立法制，致利成顺，

应变不穷者，皆圣人之所自为，而不知夫盖因其固然，行其所无事，而未尝加毫末于其间”，“圣人之智
见于创立者，犹皆因其固然，而无容私焉”，“无非因其固然，行其所无事，有不加毫末于其间者”⑦。

第三，如何从整体的秩序演成来理解法度的地位，有助于认识这种体现人为正义、关乎人极公道
的规则为何能够成为文明演进的客观趋势。这关乎秩序构成的理论解释，同时需处理诸种规则类
型，尤其是礼乐纪纲与法家之法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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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水心指出“前于孔子，固已纯任政刑矣”①。法家以刑赏为理想政治原则，宣帝声称王霸杂用，

渐失宽大和平之意，后世却“皆以王道儒术缘饰申韩之治”，不能明了儒家礼法政治的体制内涵②。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而孔子强调礼乐与政刑的分别，批评纯任政刑，这是
儒家基本原则。水心认为“今以礼乐刑政融会并称，而谓其不二，则论治之浅，莫甚于此。其终礼乐
不用而以刑政为极功，儒者之过也”③。

春秋时晋国叔向批评郑国子产铸刑书，是法政史上古今之变的碑石。叶适批评后世言治道者，
“不过祖述子产、叔向余论，治道自无由而起”④。子产称自己旨在救世，不能兼顾叔向提倡的礼治美
意，“然其病根正以有己而忘人，做下样子，令其不可回转，如子产是也”⑤。真正的治道，仍在于像三
代一样，“古人之治，推其身之实有与民共之”⑥。而如何实现公共善的扩展，关键在于以儒家德礼之
治为根基。水心批评“自春秋以来，儒者论礼乐何可胜数，虽无谬于道，而实知其意可以措之于治者
绝少”⑦。善治的关键在于礼治，正是因为它依赖的是民众社会生活的内在相互联系。政治的正当性
也基于此，政府靠什么来维系统治关系？一种偏颇之见是诉诸刑罚政令，“后世为上之不能安也，摇
手动足，皆归之于刑”。水心强调，“夫民相依以生，而不相依以刑也，刑之而后安，非善治也。故安上
治民，齐之以礼，孔子以是为善治”⑧。

“善治”的根基在于顺应秩序演成的基本原理，合乎人情物理本性的成长。“夫民相依以生，而不
相依以刑也”可谓揭示了人类治理秩序的核心机要。从一种社会理论的视角，叶适认为“四民交致其
用”的分工合作秩序代表了儒家礼治秩序的精义。四民职业分工有其必然机理，社会流动无法禁锢，

这其中体现一种动态的分化与整合。分工有世代继承之道，而无隔绝闭锢之理。职业分工、社会流
动，其实体现了社会多样并存的“和”义。“因史伯、晏子所言验天下古今之常理，凡异民力作，百工成
事，万物并生，未有不求其和者，虽欲同之，不敢同也；非惟不敢，势亦不能同也。惟人心之取舍好恶，

求同者皆是，而求和者千百之一二焉；若夫綦而至人主？又万一焉。贤否圣狂之不齐，治乱存亡之难
常，其机惟在于此，可不畏哉！”⑨王道理念，就在于“盖调美之俗既成，民民物物并游于至和之中，我不
害物，而物亦莫吾害者”瑏瑠。人心特别是政治权力意志往往求同排异，恰恰蕴含了对于事物多样性秩
序的压制威胁。政治权力尤其应节制这种压制求同的冲动。儒家强调和是礼治精神，“礼之用，和为
贵”，存异共荣也构成权势的界限。他对于富民作为社会治理中心的秩序性肯认、对于劫富济贫、复
古井田的反驳、对于工商群体社会政治参与的鼓励，体现出对于近世经济社会秩序变迁及其权势影
响的深刻把握瑏瑡。水心特别从社会分工合作的角度，为古典儒家的和谐智慧赋予了新的蕴涵。他把
社会经济政治秩序之相维生发作为礼治根本，以此确立国家法度政刑之边界，是他超越先儒之处。

儒家之礼构成儒家之法的根本，不能化约为政刑之治。叶适区分“取正于礼”与“取正于令”，“不
取正于礼而取正于令耳。使令之所有而礼之所无，则又将挠而从乎？……古人以礼为法，后世假法
而后能存礼。如李翊以台臣屈炫议论，是不特假法，又假势矣”瑏瑢。权势、政刑之法，都应以儒家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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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最终衡准。儒家法治与法家的不同在于对民众社会秩序的保养厚爱。“先王以公天下之法使民
私其私，商鞅以私一国之法使民公其公”，这正是基于法度的公共本质而形成的区分①。水心指出真
正的公法恰恰是保护民众之私，也即民众生活之利益、事务之自治能力，而法家之公其实是压制民众
能力和利益以就一国之私，所谓“禁民巧，察民专，沈鸷果敢，一施于上下而私其便于国，故虽杀其身，
卒不能废其法，数百年而禁制成，秦已亡而犹不可变”②。对于春秋战国以来以刑法为主体的法律成
文化过程，水心出于礼治精神评价并不高，皆因其间国家政权对民的压制日益加深，民众自身的秩序
活力日益消灭。即使商鞅告奸法也不可能做到“遽立一成之法以齐秦俗”，而在经济商业、司法问题
上都是“设法抑民，轻重曲折，事不一端”③。司法权完全归于有司，民间商业活动遭到严厉打击。

需要指出，浙东儒者从秩序大体的公共义理思考国家，批评后者之专横独大，并不是否认国家的
政治价值，而是要谋划国家如何有活力而强大。国家实力的基础在于以民众共同体为根本的活力之
发展，应按照是否有利于保护和鼓励社会的积极活力，实现秩序活力，为自身确立之基础。宋儒如陈
亮、叶适、朱子都认为有宋的政体尤其是在朝廷与地方关系上，过于集权，遏制了地方、精英的活力。
如水心谓“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对于疏导发
展社会活力反倒没有积极正面的制度关怀，需要采用“正其纪纲，明其内外，分划委任而责成功”的分
权思路，坚固军政国防，激活内在生机④。近世儒家的法度思考将秩序中的民情民本、政体纪纲、政刑
律令放在一个体系性视野中论述其构造关系，依据体现权威与和平、共治与自由等精神的先例、惯
习、风俗、共识和礼法宪章作为优先肯定的法度规则，引导和规范政治权力的运作，代表了近世儒家
治道论的一个重要成就。

三、法度中心的政治类型与双重主体

近世儒家既主张“以法为治”是政治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并从儒家立场提出一系列关于法
度特质、历史与秩序功能的说明，同时也从政治类型的角度强调防止走向“任法”，即片面推崇法度政
治的误区。

他们强调从法度、治法的视角来重新理解政治社会的类型。汉儒以来曾流行运用忠、质、文循环
作为政治社会变迁的解释模式。超越这种侧重文化精神与政治气质的体系解释，陈亮从治法与治人
的关系立论，提出“汉，以法付人者也；唐，人法并用者也，本朝则专用人以行法者也。纪纲法度真若
有继承之理于其间，夫子之所谓损益者岂在是乎？”“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
也”⑤。在陈亮看来，这三个重要的朝代代表了三代法度典范在后世的三种演变类型。纪纲法度的损
益原理成为政治主题。

“任法”表达了陈亮对于宋代政治的现实判断。陈亮、叶适等人都批评宋代政治由“以法为治”陷
入了“任法”误区，表现为“以法为定”、“使法自行”、“持法深”等问题。它集中指这样一种法政心智和
行为模式：将法度理解为一套确定的、自动运转的、不断精密化的规则体系，使其支配政治世界中的
人与事。这似乎是一种公正治理的理想，然而，却潜藏着两个重要的缺陷或迷思。

一个是对于法度的实证主义、成文化、教条化理解。首先认为此类制定法已足以胜任政治世界
的重要事务，由此只强调政治智慧的立法表达与立法之后的严厉执行及细密化。其次把法度看作可
以自动运行的客观机制，即使没有胜任的行动主体也可实现治理功能。因此，过度信赖一套自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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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的客观机制，极大轻视人的主体智慧，越来越趋向于要求这套机制尽可能详密，遂导致法度繁密。
另外，由于人们不可能全面把握法度的原意和宗旨，实现有效改革，往往针对实行过程中的弊端因弊
立法。这也导致“一弊生而一法立”、“法愈详而弊愈极”的态势。处此局中，人们虽然知晓其弊，却不
去振作改变。这就形成“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的“恃法”困境①。陈亮提出“持法深
者无善治”。人情物理纷繁多变，即使最完备的制定法，也无法有效应对所有问题。执着于“任法”反
倒会带来新问题，“奸宄之炽，皆由禁网之严；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闲之密”②。过于严密繁重的法度，
终会造成对民众自由的威胁，抑制共同体活力。

法度相对于整体的社会秩序自有其边界。其根柢包含了儒家对于社会秩序的基本认知，即一个
基于人性人情物事常道的秩序，依靠内蕴于自身的规则运作互动。法度尤其是制定法仅仅是其中的
一种规则，须对此顺循，以防成为一个异化、高高在上、外在的权势体系。真正的治道规模，在于充分
尊重社会活力，自觉其法度边界，“古之圣人，其图回治体，非不欲震之而使整齐也，然宁纾徐容与以
待其自化，而不敢强其必从”③。

另一个弊症是造成了专权独大的君主与日益萎缩无力的政治精英，根本上是政治权力的专制倾
向对于共治传统的抑制。君主的专制倾向使其试图依赖于一套客观确定的法度自我运转即实现治
理目标，应对问题时不断因弊立法。陈亮认为这种君主任法（或可称为“君主法制主义”）的政治理念
恰恰暴露出君主的权力私性，而士大夫政治精英受其怂恿逐渐放弃在法度事务中的主体地位，最终
沦为只需俯首听命的执法工具，丧失掉政治责任感与智慧。陈亮对于专制君权的批判，显示出不同
于理学家道德主义的维度，更注重法度宪制意义上的规约。另外，他对于这种法政模式下，各种利益
集团包括士大夫官僚群体的谋私，同样进行了批评④。君权任法专制的私性政治无法杜绝利益群体
政治的腐败蔓延，因为其根柢上已违背了法度的公共原则。

应对“任法”的挑战，近世儒家的解决思路在于厘定天理公道、治人与治法之间的关系。如陈亮
所陈，“大概以法为定，以人行之，而尽去其使法自行之意，上合天理，下达人心，二百年变通之策
也”⑤。不是回到人治，而是在“以法为治”的格局中承认法治之客观性，尊重治人主体性，以节制“任
法”之弊。

首先，强调法度是天理世界中的公道所系，是基于文明社会秩序体现公共实践理性的规则集合
体。体现天地人公共之道是法度的内在本质，儒家法治强调政治社会成员共同遵循法度，不仅以统
治工具处之。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恰切的治人与治法关系中追求优良的法治，对于治人的注重特别凸显儒
家对于礼法主体与共治主体的双重关切。

所谓礼法主体，是指对于更为历史性、传统性、非成文化的秩序规则也即惯习、先例、风俗、共识
等礼则的重视，尤其需要治人主体在政治社会的实践脉络中予以积累、提炼与确立、改良。这方面可
以纠治法度过于实证化、以及对此种法度的片面依赖。

比如叶适讨论国本问题，就是从政治礼法的实践演成来理解国家的法度根本。他以树木、植树
的有机体养成为譬，不仅要透过植物的“华叶充荣”观察其“根据盘互者”，而且应注重“自封殖培养之
始，必得其所以生之意”⑥。这意味着，特别注意观察一个政治体的确立初期、国家创立者所体现出的
“祖宗之意”（未必完全成文化为制定法）。这个意义上的国本自觉，关系该政治体的兴衰，“继世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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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铨选资格》，《陈亮集》卷十二，第１３３页。

陈亮：《汉论》，《陈亮集》卷十七，第１９８页。

陈亮：《汉论》，《陈亮集》卷十七，第１９７页。

参见任锋：《时势与公理：陈亮政治思想中的法度观》，《浙江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陈亮：《人法》，《陈亮集》卷十一，第１２５页。

叶适：《国本上》，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二，第６４４页。



天下，其中才者固能守祖宗之意，其贤圣者则增益祖宗之意，其好谋而寡德者徒以变乱祖宗之意，而
昏童不肖者则又不知祖宗之意。故其为兴亡治乱，皆可考而无疑”①。基于对宋代政治惯例礼俗的综
合提炼，他将礼臣与恤刑视为国本，后者特别把握到社会经济秩序对于刑律的约束。这一点是单纯
制定法心智无法涵盖的②。治理天下国家依赖于对政治历史经验的深刻观察，“夫观古人之所以为
国，非必遽效之也。故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尽观而后自为之，故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
之功”③，由此把握人情事理相对制定法的根基价值④。陈亮讨论宋代政体、权纲，也是在不断回溯祖
宗之法的过程中依据传统的优良惯例和成宪来为时君确立法度典范⑤。前引富弼的立法建议，同样
基于宋兴九十年的政治经验整理典故纪纲，也是礼法心智的表达⑥。

所谓共治主体，是基于政治与法度的公共本性，强调政治过程的公开公平，尤其针对君权独断而
主张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充分发挥后者的政治积极精神，重视公道、公法、公论等宪制要素⑦。

对于宋代强调防制范围的现实宪制精神，陈亮突出的是公理规约下的共治。共治在央地关系上
要破解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弊病，增强地方权力。在中枢政体上，继承优良的分权传统（“祖宗上下
相维之法”即君主与宰执、台谏的分权制衡），主张君主“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于上而天下自
治”⑧。君主的功能，近于一种精神性、道德性的机构，与强调事务性和责任性的治理机制共同组成政
治体制。陈亮对于行动主义英雄人格的提倡，同样是对于君主与大臣共治天下的公共精神之发扬，
以期养成仁智勇兼备的共治主体。叶适批评王权自作正义，不注重自修而强调威权，“古人立公意以
绝天下之私，捐私意以合天下之公；若夫据势行权，使物皆自挠以从己，而谓之如意者，圣贤之所禁
也”⑨。理想秩序应该是具有公共面向而宽广仁义的，民众与精英人物都能获得应有的尊严与自由，
最高政治权力与之形成仁厚共治的关系瑏瑠。水心论述洪范皇极，特别强调三代之法中的共建精神，皇
极不能独建，必须是君臣贤能的共建。他论述秦汉以来的纪纲法度，比如君相体制，特别彰显其公共
特质，批评王权任用私人，不断将公共法度架空。在他看来，君相君臣是政治活动客观分工的公共架
构之显示，宰相群臣之职业不能被私人化。他强调弱化宋代政体中的过度集权，促进“分划委任”，也
是着眼于激活其间的主体活力。

概言之，“以法为定”、“以法为治”既然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势，儒家对此顺承肯认之，同时
警惕“任法”将法治完全理解为实定化、自我运作、不断细密的客观规则，而强调透过礼法主体充分把
握法治的传统累积、非成文、诸多规则类型之互动等特征，以避免法在权力异化中全然转化为教条
性、压制性的法条，而与文明秩序中的更深层规则相脱节。由此儒家呈现出一个兼备制定法与礼法
的双轨型法治形态。同时透过共治主体保障法治的公共性、政治主体精神的积极昂扬。此种法治论
构成了近世儒家治道传统的正根和主旨，显示了儒学经世思想的新生机、新动向。理学家政论也有
礼法学的面相，但在法度意识的高度肯认、法度中心的秩序理论、法史的谱系建构上较之浙东一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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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也在其汉论中依据历史提出“先王知朝廷之尊严在乎体貌大臣而厉其节”，礼臣“乃先王尊严朝廷之意”，在礼法层面强
调政刑之法的不足。见陈亮：《陈亮集》卷二十一，第２２６页。

叶适：《法度总论二》，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十二，第７８７页。

叶适批评时人“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就是在此意义上立论。叶适：《法度总论二》，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
集》卷十二，第７８９页。

陈亮：《论执要之道》、《论正体之道》，《陈亮集》卷二，第２７、２９页。

关于这一点，笔者曾举“故事”来说明礼法主体的惯例、成宪心智。参见任锋：《重温我们的宪制传统》，《读书》２０１４年第１２
期。

参见任锋：《公论观念与政治世界》、《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６ １６７、１６８ １９７页。

陈亮：《论执要之道》、《论正体之道》，《陈亮集》卷二，第２７页。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第７３５页。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第５５ ５７页。



是逊色①。这也是萧公权、牟宗三先生重视后者的缘由所在。
其影响透过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发展可窥见。笔者曾指出，没有宋代开启的儒家治道传统，明

清之际的思想突破不可想像。我们看到，黄宗羲在公共性意义上以三代之法为判准，批评秦汉后法
度的专权任私，以前者为“无法之法”，后者为“非法之法”，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由
此重构传统中的宰相制与学校制度，使之成为真正体现公共政治精神的法度。在此基础上，他才提
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新观点。可以说，梨洲是在近世儒家传统中，依据法度的公共本性充分豁
显了法史观中的三代与后世之对立，相较陈亮、叶适等人对于后世之法批判更为彻底，并以重新建构
的理想治法反思传统的治人与治法关系。明清之际的天地崩解促生了这种理想主义治道观，其对于
治法的注重离不开近世儒学开启的传统脉络。另一方面，依据陈亮、叶适等人思想，我们也可反观梨
洲思想之激切处，即理想治法除了充分张扬共治主体的公共精神，也不能轻视礼法主体之因承损益，
治人对于秩序规则的不断发现、整理与维系也十分重要。而王夫之一方面肯定法度的中心地位，强
调把握法度背后的天理大经，斟酌尽理，善于立法，另一面深入辨析“任法”与“任人”，批评前者导致
的实定化、教条化、繁密化，主张以治人行一定简易之法，并且提出“任法”不如“任道”，强调儒家之
道、理作为秩序根本规则的重要性②。这些论述与近世早期儒家的治道论显然同调共鸣，也构成晚清
中国现代转型之前的重要文明资源。

上述近世儒家的治道传统，形成了一个我们曾经拥有的理论资产和思想高度。虽然为现代国人
长久忽略，却值得我们发掘与拓展。先贤应对于近世文明实状（如中央集权、文官制度、士大夫共治
与富民兴起）而生发的内在思考，以法度法治为中心形成了一套涵盖法之特质、法史观、法之规则类
型、法之政治类型的系统论述。这是中华法系在治道论视角下的丰富资源。对于百多年来竭力引进
西方现代法治、不吝改造自身传统的现代国人来说，重温这样的礼法治道传统，不仅利于破除“人治
法治”的简化类比，也有益于廓清一些流行话语的纠结或迷思。如对于法治之实定化、自行化、细
密化的单向理解，对于法治形态中治人主体的价值，特别是对于法度中诸多秩序规则之关系，以及与
天道天理之关系，近世儒家累积的深厚思想资源应可提供一个立足于文明自信的反思性视角。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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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在法治论上更着力于法哲学层面的形上论证与伦理法意义上的“克己复礼”。关于法哲学，笔者另拟撰文论述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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